
申請 ETA 授權書 

中文姓名：  護照上英文名字：  

出生國家：  出生城市：  

婚姻狀況： □未婚 SINGLE □已婚 MARRIED □喪偶 WIDOWED □分居 SEPARATED □離婚 DIVORCED 

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發照日期：  有效日期：  

護照核發國家：□台灣 □其他： 國籍：□台灣 □其他： 性別：□男 □女 

是否持有 

他國國籍： 
□無    □有，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 

住家地址：  

是否曾申請進入過加拿大：□ 是，VISA NO.                      □ 否 

職業：□就業   □無業  □家庭主婦  □退休 □就學(下方請填寫學校名稱,國家,城市,就學起始年份)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工作國家：  工作城市：  

工作類別：   職  稱：  就職起始年份：  

※下列是否有任何一項適用於您？ （請回答□是或□否） 

1) 您是否曾經被拒絕簽證或許可證、拒絕入境、或者驅逐出境其離開加拿大或其他國家/地區？   □是  □否 

2) 您是否有犯罪、被逮捕、被指控或被判有刑事罪在任何國家/地區？                         □是  □否 

3) 過去兩年是否有得過肺結核或與肺結核患者接觸？                                        □是  □否 

4) 您是否有未經治療的梅毒？                                                            □是  □否 

5) 您是否有未經治療的毒品沉癮或酒精沉癮？                                              □是  □否 

6) 您是否有未經治療的精神疾病？                                                        □是  □否 

聲  明：本表格中提供的個人資訊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 (IRCC) 根據《移民和難民保護法》(IRPA) 的授權

收集、使用、揭露和保留。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將用於處理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可能會向其他聯邦政府機

構和第三方（包括執法機構、省/地區政府和/或外國政府）揭露，以驗證身分、資格和可受理性。在應用程

式上收集的個人資訊以及為支援應用程式而收集的其他資訊可用於高級分析、自動化和其他技術，以支援應

用程式的處理和決策（包括您的應用程式）。來自高級分析、自動化和其他技術的個人資訊也可用於研究、

統計、計劃和政策評估、內部審計、合規性、風險管理、策略制定和報告等目的。如果提供生物辨識技術來

支援申請，則收集的指紋將被保存並與加拿大皇家騎警分享。根據《移民和難民保護條例》第 13.11(1) 款，

指紋記錄也可能會向加拿大執法機構披露。這些資訊可用於確定或驗證個人身份，以便根據加拿大或省的任

何法律防止、調查或起訴犯罪行為。這些資訊也可用於確定或驗證因身體或精神狀況而無法合理確定或驗證

其身份的個人的身份。加拿大還可以與加拿大有協議或安排的外國政府分享與生物識別記錄相關的移民資

訊。未能完整填寫表格可能會導致申請延遲或無法處理。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資訊來源。如果您對 IRCC 處

理您的個人資訊的方式不滿意，您可以行使向 IRCC 提出投訴的權利加拿大隱私專員辦公室。 IRCC 的個

人資訊庫進一步描述了您個人資訊的收集、使用、揭露和保留 -IRCC PPU 068。 

□證明：我已閱讀並理解上述聲明。我聲明，我在此應用程序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實，完整和正確的。 

據我了解，虛假陳述是根據移民和難民保護法第 127 條的罪行，並可能導致不予受理的裁定加拿大或刪除來自加拿大。 

□本人因參加加拿大旅行團，同意由旅行社代為申請「ETA」。申請完成後，申請人若「取消成行」（取消參加旅行

團），則需支付承辦旅行社相關申請「ETA」手續費用 NT$  500  元。 

申請人簽名：  簽署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